
教学单位初审、组织试讲，落实外聘教

师人选。

资料是否完整准确

否

人事处按要求审核相关原件及复印件

是

教务处根据文件要求审核任教资质

学院根据审批结果，签订《外聘教师聘

任协议》（一式三份），聘期三年，做好信息

台账登记。

外聘教师到教学单位报到

教学秘书负责线上审批流程

退回补充

教学副院长签署意见

初聘教师：学院对新聘教

师相关材料原件进行初

审，留存复印件，组织试

讲，考察师德师风。

续聘教师：学院对续聘教

师进行聘期考核，形成考

核报告，给出是否续聘意

见。

待协议送人事处盖章

后，返学院两份(一份给

个人，一份学院留存），

人事处留存一份。

教务处在审查课表时，再次对

各学院外聘教师是否验资进

行复核。

学院在学期末提交外聘教师信息登记汇总

表，交人事处复核，据此审核课酬。


